《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
的若干措施》草案解读

一、制订背景及过程
今年以来，市委陈吉宁书记对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出最新要求。2025年3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四个区”建设，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手抓”，深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以两业融合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区发改委会同服务业各主管部门对2024年出台的《松江区支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进行了研究修订，并更名为《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鉴于《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原则性表述，为确保该政策从“理念”转化为“实效”，根据全区惠企政策体系工作分工，区发改委对原《松江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松发改字〔2024〕227号）进行修订，形成《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作为服务业通用性二级政策。
自《若干措施》起草过程伊始，区发改委始终与全区各服务业细分行业主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与区经委、科委、文旅局、数据局等其他服务业二级政策制定单位协调条款一致性，切实细化、优化支持方式与支持力度，在贯彻落实区领导要求并吸收各相关单位和代表企业宝贵意见的基础上，形成草案。
二、制订考虑
《若干措施》制订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合并同类，强化政策一致。《若干措施》第一条“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整合了原散落在服务业引导资金、软信、人力资源等多个区级服务业政策的营收规模奖励，统一奖励标准，降低受众理解与使用成本，提升政策可及性。二是多措并举，丰富支持方式。《若干措施》第二条“支持企业多元化投入”在原服务业引导资金政策投资额补贴的基础上加入贴息支持方式，满足不同类型项目需求，以多种方式降低企业成本，引导有序扩大服务业高质量投资。三是精简条款，突出重点聚焦。《若干措施》将原服务业引导资金政策行业类新引进、稳增长两条合并，并删除已写入市级政策的市级服务业引导资金区级1:1配套条款，条款数从4条删减至2条，进一步明确支持重点，优化财政资金执行绩效。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松江区关于推进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若干措施》共有两项条款。一是支持企业规模化发展。对认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对应统计门类规模以上标准的1倍、5倍、10倍，或认定年度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00亿元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梯度奖励。二是支持企业多元化投入。对总投资在500万元（含）以上的服务业项目给予投资额补贴或贴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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